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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灾害是危及社会发展和统治秩序的重大破坏因素
,

救灾就成

了历代政府与生俱来的职责
。

政府救灾作为我国历史上财政经济的重

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内容
,

已有数千年的历史
。

回顾

历史
,

对于我们认识灾情
、

吸取历代政府救灾的经验教训有着重要的
、

历史和现实意义
。

一
、

我国历史上的灾情

自古以来
,

我国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
,

各种天灾人祸对我国人民

的生活与生产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害
。

有案可查的文字记载表明
,

我

国的灾害之多
,

灾情之重
,

实为世所罕见
,

几乎年年有灾
,

有灾必有
艳全

注口 。

根据史籍记载
,

我国的天灾人祸种类繁多
,

主要的有 水 灾
、

旱

灾
、

地震
、

虫灾
、

风灾
、

雹灾
、

霜灾
、

雪灾及战乱
、

疫病等
,

这些灾

害每年都有一种或几种在一地或数地乃至大半个国家发生
。

统计数据

表明
,

从公元前 年 商汤 年 至公元 年的 年间
,

有文

字记载的各种灾害 剔除战乱 就发生过 次
,

平均约 六 个 月 一

次 , 其中旱灾 次
,

水灾 次
,

每二年多就有一次大的水
、

旱灾

害 , ① 明
、

清两朝前后 年间
,

发生较大的灾害就达 次
,

其中

水灾 次
,

旱灾 次
、

地震 次
、

雹灾 次
、

风灾 次
、

虫灾

次
、

霜雪灾害 次
、

传染病灾害 次
,

② 由此可见我国灾种之多
、

之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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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关于我国厉史上的

从灾害的危害空间来看
,

普遍性特征明显
。

历

史上无论哪个省
、

区均发生过多次大的或较大的自

然灾祸
, ,

其中遭受水
、

旱灾害袭击的地区最广
,

以河北
、

山东
、

河南
、

江苏
、

浙江
、

安 徽 等 省 为

重
。

如从公元 世纪至 世纪初期
,

遭受水灾较重

的有河南 了
、

河北 次
、

江苏 一次
,

山东 次
、

安徽 次
、

浙江 次
、

湖北 次
、

陕西 次
、

江西 次
、

湖

南 次 等省
。

③

从灾害发生的周期来看
,

自元代以后
,

较以前

大为缩短
。

如秦汉时期年均遭灾约 次
,

三国两

晋时期年均遭灾 次
,

南 北 朝 时 年均 遭 灾 约

次
,

隋唐时期年均遭灾约 次
,

五代两宋时

期年均遭灾约 次
,

元代年均遭灾达 次
,

明

代为 次
,

清代为 次
。

④

从灾害的生成条件来看
,

既有自然的又有社会

的
,

天灾往往酿成人祸
,

人祸又加重了天灾
。

在成

因上的相关性尤为明显
,

如灾害过后必有饥荒 , 旱

灾过后
,

蝗虫遍地 水灾过后
,

往往疫病流行
。

如

《明史 》记载
,

天启六年
、

崇祯十年的大旱过后
,

蝗

虫危害数省 再如 年的江淮大水灾
,

据当时的

国民政府救灾委员会称
“

水灾过后又有疫病
” ,

且因
“

病而死者
,

其数比较淹饿而死者为众
” ,

⑥ 而该

年大水灾淹死入口 万人
。

⑥

上述史料虽称不上完全统计
,

但已足以表明我

国灾害历来严重的历史事实和基本特征
。

二
、

我国历史上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晌

频繁而严重的各种灾害
,

在历史上对我国的社

会经济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
,

最主要的可以概括

为以下几方面

造成人口死亡和迁移
。

人口死亡是灾害造成

的直接后果之一
。

例如
,

西汉商后二年 公 元 前

年 正月地震
,

武都山崩
,

杀死 人 ⑦ 新王

莽天凤二年 公元巧年 邯郸以北水灾
,

流杀数千

人
。

⑧ 至明
、

清两代
,

因灾直接死亡和因灾饿冻疫

病而死者更众
,

如嘉庆十五年 公元 年 因灾

死亡 万人
,

道光二十六年 公元 年 因 灾

死亡 万人 , 咸丰七年 公元 年 因 灾 死 亡
。万人

,

光绪二至四年 公元 年一 年

因灾死亡 。万人 ⑨ 本世纪的 年广东因台风

致死 了万多人
、

湘南涝灾致死 万多人
,

年四

川巴东因传染病死亡 多万人
。

⑩ 因灾害所迫
,

流



离失所者更是不可胜计
,

如 一 年间西北水

灾
,

据陕西 县调查
,

妇女于灾荒中离村者 达 。

多万人
,

其中被贩卖者 多万人
,

迁逃 者 多万

人 , 北方各省因灾移入东北者 年为 万 人
,

眨 年为 万人
,

年以后 年 均 在 万人以

上
。

即使在新 中 国成立后的 。年自然灾害期

间
,

山东灾民外流至东北诸省者也达 万人以上
。

⑩

灾害造成的人口死亡
,

制约了劳动力生产的增长 ,

灾害造成的自发的大规模人口迁移
,

又往往使人口

布局
、

经济布局正常秩序打乱
,

造成社会失控
。

制造饥荒
,

加深贫困
。

无庸赘言
,

旧中国数

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是造成劳动人民长期贫穷的根

本社会原因
。

但是
,

灾害作为一种自然现象
,

也一

直是加深广大劳动人民贫困化的重要因素 这种影

响不仅过去存在
,

现在乃至将来仍将存在
,

尤其

是在封建统治下因救灾措施不力
。

财政后备薄弱
,

加之农民处于被统治的地位
,

抗灾能力无从具备
,

往往是有灾必有饥荒
,

灾与荒成为一对历史的
“

孪

生兄弟
” 。

翻开史籍
,

因灾饥饿而死者不计其数
,

人相食的惨剧并不罕见
。

如 年四川等地饥歉
,

重灾区达 余县
,

饿死者达 万人
。

⑧ 本来
,

劳动

人民就生活在被剥削的境况下
,

灾荒更加深了贫困

化
,

贫困化又制约着抗御灾害能力的提高
,

灾荒带

来贫困
,

贫困又加重灾荒的恶性循环一直在我国历

史上持续数千年
。

造成社会动乱
,

危及统治秩序
。

在我国漫
一

长

的封建社会里
,

灾荒往往使广大劳动人 民 濒 于 绝

境
,

饥饿的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揭杆而起
,

反

抗乃至推翻统治阶级的斗争持续不断
。

旧中国累次

发生的农民起义
,

无论其范围的大小或时 间 的 久

暂
,

实际上无一不以灾荒为背景
,

无一不以饥饿的

灾民抢米
、

分粮为斗争的前奏
,

这已成为历史的公

例
。

例如
,

西周厉王 一 年间的大旱
,

促使了历

史上首次大规模农奴起义的爆发 秦末陈胜
、

吴广

起义除暴政外
,

是大泽乡暴雨成灾所催化 , 西汉绿

林起义和赤眉起义
,

以王莽天凤四至五年 公元

一 年 的南方大饥荒和山东
、

江苏大饥 荒 为 背

景 , 东汉黄巾起义也因连年灾荒使百姓无法生存所

激化 , 隋末翟让
、

窦建德
、

杜伏威领导 的 农 民 起

义
,

是因山东大水
、

河南春荒等促成 唐末王仙之

和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是因公元 一 年西起貌

州
、

东达海 滨 的 大 范围干旱酿成 , 宋朝王小波
、

李顺领导的起义
,

是涉及全国各地的水
、

旱
、

虫
、

雪灾及疫病流行所激化 元末刘福通等领导的农民

起义
,

亦是连年水
、

旱灾情激化了阶级矛盾所致
,

明末李自成起义是在崇祯初元年 公元 年 一

年不见雨的陕西大饥荒情况下发动起来的 , 清朝洪

秀全起义选定在 一 。年间的全国大灾荒时发

难并迅速蔓延至江南各省
。

⑧

上述史实表明
,

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虽然是统治

阶级暴政所致和阶级矛盾尖锐化的表现
,

但它与灾

荒也密不可分
,

灾荒是造成社会动乱
、

危及统治秩

序的重要致因和催化剂
。

难怪孟子说
“

凶岁
,

子弟

多暴
,

非天之降才尔殊也
。

其所以陷溺其心者
,

然

也
” ,

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灾荒
、

暴政和农

民起义及政权更迭的客观规律
。

直接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
,

造 成 经 济 衰

退
。

一方面
,

灾害造成农民饥谨死亡
,

人口锐减
,

耕种农田的劳动力必然减少
,

即使有田可耕也力不

能及
,

致使土地荒芜废弃
。

另一方面
,

各种灾害往

往直接破坏着农田土质
,

如农田被洪水淹没以后
,

即可破坏土质
,

影响农作物的生长
,

时间愈长
,

受

害愈深
,

致使荒地增加
、

土壤沙化现象 严 重 , 此

外
,

大灾之年又必大量减少或死亡耕畜
,

破产的农

民不得不变卖农具
,

加以缺乏种子肥料
,

无力从事

农业再生产
,

其甚者或令全部生产停滞下来
。

到了

近现代社会
,

灾害造成农业生产的停滞或倒退
,

又

直接影响到工商业的发展
,

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经济

的衰退
。

如 年代初期
,

严重的自然灾害就迫使我

国从从 年起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
,

第三个五

年计划推迟到 年才实施
,

整个经济受灾害的影

响显而易见
。

⑥

三
、

我国历史上政府救灾的措施及内容

由于灾害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
,

尤其易使社会

失去控制
,

动摇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
,

因此
,

自有

国家以来
,

救灾就成为政府的一项职责而存在
,

它

作为国家的财政后备
,

由政府直接组织
、

管理并具

体实施
,

主要依靠国家财政即国库拨补作为经费来

源
,

具有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某些特征
。

在商汤以前
,

由于国家和机器尚不完善
,

生产

力水平极端低下
,

国家政权无力在物质 上 帮 助 灾

民
,

但仍出面组织救灾事务
,

不过主要是组织巫术

救灾而 已
,

它虽然不产生直接的救灾经济效果
,

但

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安抚民心
,

表明救灾确是政府与

生俱来的职责之一
。

到西周时期
,

国家机器得到强化
,

生产力水平



有所提高
,

国家财政也因生产的发展有了调剂的能

力和低水平的后备力量
,

加之人们对灾害的盲目迷

信及畏惧心理有了一些改变
,

故政府采取的救灾措

施较前期更趋具体
。

当时的中央政府即朝廷开始设

立专管人民和土地农耕及救灾事务的地官司徒
,

并

确定了
“

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 一日散利 贷种
,

二曰薄征 轻租税
,

三日缓刑
,

四曰驰力 息摇

役
,

五日舍禁 庶民可随意劳动谋生
,

六日去

几 减免租税
,

七日青礼 灾礼
,

八 曰 杀 哀

省凶礼
,

九日蕃乐 收藏乐器而不作
,

十日

多昏 鼓励结婚生育
,

繁殖人口 ,

十有一曰索鬼

神 求神问鬼消灾
,

十有二曰除盗贼
”

《周礼
·

地官司徒 》的救灾政策
,

这些政策中包括了放贷
、

节约
、

巫术等项灾后补救措施 尤其值 得 指 出 的

是
,

西周时期还开始建立仓储后备制度
,

有了平朵

法
,

以调粟
、

赐民之急
。

由此可见
,

政府救灾在我

国是源于商汤
,

始于西周
,

确实是政府的一项历史

性职责
。

自西周以来
,

历代政府采用的救灾措施
,

主要

的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

建立仓储后备
,

贩谷救灾
。

仓储后备
,

贩谷

救灾
,

是我国传统的救灾之策
。

西周时期的平朵法

即是在丰年平价购进粮食建立仓储后备
,

灾年再开

仓以平价贩济灾民
。

到公元前 年
,

李埋被 委 为

魏国相国后
,

更是将丰年与灾年各分成大
、

中
、

小

三等
,

丰年由官府买入粮食
,

灾年则由官府卖出粮

食
,

买卖价格稳定
,

既不
“

来贵伤民
” ,

又不
‘

甚

贱伤农
, , 同期的齐国

,

曾对灾民进行贩谷即无偿

发放粮食
、

救济灾民
。

汉代以后
。

贩谷救灾更是成

为历代封建王朝救灾的主要措施
。

从实施方式看
,

贩谷救灾包括平价有偿贩救和无偿救济两种 , 从组

织方式看
,

既有中央政府直接建立并掌握的粮食储

备
,

又有地方政府建立的粮食储备
,

前者如汉宣帝

时设立的常平仓
、

唐太宗时设置的义仓等
,

后者如

隋文帝时设立的西京太仓
、

东都含嘉仓和洛仓
、

华

州永丰仓及陕西太原仓等
、

⑩ 一旦遇灾
,

则开仓贩

济饥民
。

贩款救灾
。

以谷贩灾虽为古时 救 灾 之 常

策
,

但难以适应灾后灾民的不同需要
,

于是
,

出现

了政府娠款救灾
,

即对灾民无偿发放一定的钱款
,

由其自谋生存
。

如东汉永建三年
,

京师地震造成房

屋大 多 倒 塌
,

当 地居民死伤惨重
,

汉顺帝即诏令

地方官吏查灾上报
,

然后由国库支付救灾费
,

对年

满 岁以上的生存者每人给钱二千 除以年龄为

标准外
,

有的还以家庭人口 为标准
。

如宋仁宗天圣

七年
,

河北发生大水灾
,

死者无数
,

仁宗下令
“

见

存三 口者
,

给钱二千 , 不及者半之
” 。

⑧ 用货币支

付作为政府救灾的方式
,

是适应汉代以来小生产不

断发展和更方便灾民的一大进步
。

工贩救灾
。

工贩救灾是指政府选择灾情最

严重的地方
,

兴修水利
、

堤坊
、

道路等工程
,

利用

灾民劳动
,

以结算民工工钱的的形式娠济灾民
,

帮

助灾民度过灾荒之年
。

据《晏子春秋 》记载 齐景公

之时
,

饥
。

晏子请为民发粟
,

公不许
,

当为路寝之

台
,

晏子令吏重其赁
,

远其兆
,

徐其日
,

而不趣
。

三年台成
,

而民贩
,

故上悦乎游
,

民足乎食
, 。

可

见
,

以工代娠始于战国时期
。

后来各朝代均采用过

这一办法贩济灾民
。

如唐朝卢坦任宣州刺吏时
,

遇

江淮大旱
,

卢坦组织灾民开荒
,

使几千灾民度过了

荒年
,

而荒地也变成了良田 宋神宗熙宁八年 公

元 年 八月神宗诏令灾民灭蝗除害
,

得蝗虫五

升或喃虫一斗者给细包谷一斗
,

蝗种一升给细包谷

二升给
,

银钱以中等值与之 ⑩ 明朝弘制年间
,

黄河

决堤
,

淹没了开封城
,

百 姓 流 离 失所
,

河南副都

巡抚孙需组织灾民数万人修复河堤
,

给予一定的工

钱
,

帮灾民度过了荒年 清乾隆二 五年
,

河北等

地做河道沟渠等
,

朝廷将上年截留北仓潜米所存

万担作为修浚河渠以工代贩之用 民国时期
,

政

府专设救济水灾委员会办理灾区救济事务
,

役用长

江及淮河两岸灾民修 筑水 利 工 程
,

实行 工 娠 救

灾 ⑧ 工娠救灾的好处不仅在于能帮助灾民度过灾

荒
,

而且进行了建设
,

增强了抗灾能力
。

贷娠救灾
。

贷贩救灾是指在灾荒时期
,

由

政府贷给灾民耕牛和种籽等
,

以帮助灾 民 恢 复 生

产
,

待灾年过后再收回本金
,

或 附 带 低 息
,

或不

收息
,

它 适 用 于 条件较好
、

遭 灾不 重 的 农民
。

早在西周
,

放贷就是荒政中的一项政策 , 汉和帝时

曾对河北
、

河南等地水灾灾民实行过贷牛办法
,

唐

太宗贞观二十二年曾以因各地水旱灾情严重而对灾

民贷种粮救灾
,

宋太宗至道二年亦贷麦种以救灾
,

元世祖时采取过贷富人粟以娠贫民的措施
,

清朝曾

有贷粟种之法
,

民国时期亦有农娠 放贷之别称

之法并由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农娠处实施
,

等等
。

养恤救灾
。

养恤救灾是历史上各朝代普追

采用的 又 一 救 灾措施
。

它包括施粥
、

居养等若干

导



具体措施
。

施 粥 是 临灾 急切的办法
,

它起

源于战国时期
,

当时齐国大饥
,

官员即在路边设有

粥舍以待饥民食之
,

是一种无偿救济办法
。

至汉代

后
,

施粥救灾被普遍采用
,

有的朝代还在常年遭灾

的地区设有专门的施粥机构或施粥厂
,

如清乾隆八

年朝廷就决定于通州和凉乡分设饭厂
,

民国时期更

是在历次各地救灾中均以粥厂为急贩中 的 主 要工

作 ⑧ 居养是灾时临时收容抚恤之办法
,

历

史上各朝多设有居养院
、

福田院
、

救济院
、

安济场

等
,

名称不一
,

但功能相似
,

其主要功能就是在灾

荒年份收容灾难民及因灾流浪无以为生者
,

如《南

史
·

齐武帝本纪 》载
“

都下大水
,

王子良开仓娠救
,

贫病不能立者
,

于第北立解收养
,

给衣及药
”

再

如民国时期亦设有救济院
,

主要收养灾民中无依无

靠且不能自立者
。

此外
,

还有赎子之法
,

即在灾荒

时期对于卖儿卖女者由政府出资为灾民赎子
。

一 其他
。

除前述五大类主要救灾措施外
,

历

代政府还有组织灾民迁移就耕
、

抚辑流民
、

减免租

税等措施
。

上述救灾措措
,

是我国人民与灾害的长期斗争

中积累的历史经验
,

实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
,

许

多救灾措施还沿用至今
,

说明其还能为社会主义新

中国的稳定与发展服务
。

值得指出的是
,

尽管大多

数救灾措施很合理
,

但在旧中国却根本不可能得到

有效实施
,

是以有灾必有荒
,

灾荒成为广大劳动人

民接受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之外的又 危及生

存环境的枷锁
。

四
、

‘

我国历史上政府对救灾事务的管理

由于灾害关系到统治秩序的稳定
,

历代政府中

均设有专管包括救灾工作在内的各项民政事务的机

构或职官
,

对于大灾发生
,

最高统治者 也 亲 自过

问
,

从而与封建社会的集权政治相适应
,

明显地体

现出集权管理的特色
。

据史书记载
,

西周朝廷设有地官司徒 六大官

员之一 职掌各种民政事项
,

救灾及大荒
、

流行疾

病之年移民等就是其肩负的重要职责 秦汉时期
,

由垂相管理民事
,

救灾及灾后移民安置等事务均在

其职责范围 , 唐代
,

设户都
,

户部下辖四司
,

其中

户部司与仓部司均担负救灾之职责 , 宋代
,

朝廷中

设尚书省
,

辖下设有户部
,

户部 设 左
、

右 二 曹
,

左曹职掌查灾
、

救灾等事务
,

右曹职掌常平 以平

丰灾
、

免役
、

救济等事务 元代
,

设中书省总理

政务
,

中书省设立大司农职掌农桑
、

水利
、

事故
、

饥荒之事务 , 明代
,

设户部尚书
,

其职责有镯减
、

贩贷
、

均来
、

捕蝗之令悯灾 荒
,

以 输 转
、

屯 种
、

余买
、

马纳之法实边储
,

以禄康之制取贵贱等 , 清

代
,

’

由六部分掌朝政
,

其中户部掌救灾等事务
,

后

于光绪 年改革官制
,

改六部为十一部
,

设有民政

部辖民治司职掌救灾事务
。

⑧

各朝代的上述机构或职官
,

都是中央政府中的

综合性职能部门
,

即救灾
、

移民
、

救济等事务仅为

其职责之一
,

这与当时中央政府职能部门数量较少

有关
,

但已足以表明救灾工作是政府的固有职责
。

一般而言
,

中央级的职官或机构主要是起草救灾方

略由最高统治者批准实施
,

下察民情与灾情
,

上告

天子或皇帝
,

直接组织全国性的灾害救济事务 , 地

方各级同类机构或职官则具体组织本地 的 救 灾 事

务
。

由于整个封建社会是中央集权制
,

加之救灾工

作必须强调权威性
,

故政府对救灾工作的管理也打

上了中央集权的烙印
。

如一地遭灾
,

地方官吏无权

决定救灾事务而须上达朝廷并经批准才能开仓贩济

灾民
,

虽然有时皇帝下诏给予地方官吏一定的自决

权
,

但因救灾要依靠国库拨补
,

即属中央财政经济

的组成部分
,

大多要逐级上报下批才行
,

以致因时

间耽搁
,

灾民饥冻而死者不计其数
。

因此
,

开明的

地方官吏有时也组织实施地方性的救灾之策
,

以作

为中央政府救灾的补充
。

五
、

我一历史上政府救灾的特点

纵观历史
,

历代统治者在处理救灾事务方面
,

有如下共同特征

第一
,

将救灾视为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
。

如前

所述
,

虽然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广大劳动人

民
,

但大多希望通过所谓
“

仁政
”

来达 到 国 家富

强
、

开拓国土
、

稳定统治秩序以利其统治和延续政

权的目的
,

从而把救灾作为一项恩赐给灾民的
“

仁

政
’

来实施
,

并列入政府的基本职责范围
,

强调中

央集权管理
。

第二
,

被迫性特征明显
。

旧中国是 私 有 制 社

会
,

统治者要想维持其统治
,

就必须稳 定社 会 秩

序
,

而灾害的发生屡屡酿成民变
,

在统治阶级的腐

败统治下人民常揭杆而起
,

进而推翻其 统 治
。

因

此
,

在广大劳动人民的长期抗争和历史教训下
,

历

代统治者不得不采取一些灾后贩济措施来缓和阶级

矛盾
,

以避免人民的反抗
。

因此
,

历史上的政府救

灾并非出于统治者的自愿
,

而是被迫采取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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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组织的指导
,

使其审计工作重点都围绕
如何为当前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 服 务 来 开

展
,

从而能与国家审计机关基本保持协调一

致
。

协凋性是我国社会主义审计体系的特色

之一
。

西方国家审计体系中
,

虽然许多国家

的政府审计对内部审计也有业务指导关系
,

如美国审计总署的职权中有指导联邦各部门

的内部审计工作一项
,

英国国家审计署曾于

年成立 了内部审计指导委员会进行内审
的业务指导

,

但这种指导一般偏重于审计方

法方面 至于一些国家政府对民间审计的控

制
,

也主要是对民间审计人员的资格考试
、

职业责任方面的控制和干预
,

而不是业务上

的指导
。

因此西方国家的三种审计组织之间

在审计工作的开展方面一般不具有协调一致

性
。

第三
,

主导性
。

主导性特点是指我国审

计组织体系以国家审计为主导
、

内部审计为

基础
、

社会审计为补充力量的特点
。

众所周

知
,

西方国家的审计组织是以发达的民间审
计为主导地位的

,

这一特点的形成也是不同

的经济制度决定的
。

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
西方国家

,

由国家投资的企业不多
,

而政府审
计的职权范围只是那些由国家投资或国家投

资占一定比例 如 肠以上 和给予财政补

贴的企业及单位
,

从而绝大多数 被 审 对 象

私营企业 只能由民 ’审计组织去进行审

计
,

这就促进了民间审计的发展并使其成为

审计的主导力量
。

资任编辑 余玉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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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
,

管理封建式
。

在封建社会里
, “

天子
”

主宰 一切
,

通常也将国家视为君王的私有
,

皇帝是

全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
,

国家机器及职官只

不过是最高统治者的私人工具而已
,

管理救灾事务

的机构或职官及其管理方式
,

也必然是封建式的
,

一切以统治者的意志为依据
,

是故历代政府中采用

的救灾措施相似
,

效果上却有很大差异
。

在
“

明君

贤臣
”

的统治下
,

灾民的境况可能稍好些 , 在
“

昏

君污吏 的统治下
,

灾民唯有死路一条 , 管理封建

式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管理效果上因人而异
, 因君

而异
。

第四
,

虎头蛇尾式
。

历史上的政府救灾
,

大多

是虎头蛇尾式
。

每当改朝换代
,

开国之君及最初几

代国君
,

往往较重视荒政救灾
,

以图恢复国力
、

稳

定民心
,

巩固统洽秩序
。

一旦统治地位稳固
,

国君

就开始转入昏暗
,

臣下贪欲横流
,

政府救灾日益松

驰
,

遇到大灾不是束手无策
,

就是趁机暴敛
,

灾荒

加暴政迫使灾民在无法生字的条件下起来推翻其统

治
。

第五
,

治标不治本
。

无论采取何种救灾措施
,

历代政府救灾都没有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尤其是广

大劳动人民遭灾后的悲惨境况
。

其根本原因在于生

产资料私有制的剥削社会里
,

人民的生 计 无所 依

靠
,

只能靠天吃饭
,

丰年也只能勉强维持生存
,

灾

年更是无力抵御 , 同时
,

各种临灾应变措施作为治

标之策
,

水平极端低下
,

所需时间又长
,

不仅无法增

强灾后恢复功能和抗灾能力
,

连灾民的最低生存要

求也达不到
。

因此
,

旧中国的政府救灾
,

注定了不

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广大劳动人民的灾后保障问题
。

总之
,

我国的灾情历来严重
,

其对社会经济的

影响是深刻的
。

历史上的政府救灾虽然在剥削制度

下无法改变灾民的命运
,

却为新中国的政府救灾工

作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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